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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川 0114 破 4 号之一

申请人：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李洋华。

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裁定受理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

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2024 年 10 月 22 日，本院指

定四川亿永正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成都锦江卓净

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。2025 年 2 月 17 日，管理人向

本院提出申请称，截止 2025 年 2 月 10 日，债权人、债务人对

债权表（详见《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债权

人会议审查无异议债权表》）中记载的 22 笔债权无异议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申请

本院裁定确认其提交的债权表中记载的无异议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债权人会议核查情况，债权人、债务人对管

理人审查确认的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新都区税务局等 22 笔债

权均无异议。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申请本

院对该债权表（详见《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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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债权人会议审查无异议债权表》）记载的债权进行确认，符合

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

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新都区税务局等 22 笔债权（详见

《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查

无异议债权表》）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员   黄  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王立国

  审  判  员   叶春梅

二○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

书  记  员   廖  萱

附件：《成都锦江卓净日精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债权人

会议审查无异议债权表》



- 3 -



- 4 -



- 5 -



- 6 -


